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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测试考生须知
一、考试当天请所有考生按照要求提前30分钟到达考点报到。考点不提供停车位，请考生提前熟悉考点地址及交通路线，因交通问题错过考试时间后果自负。
二、考生必须携带资格复审通过告知书、有效期内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考生居民身份证失效、遗失或更换中的，可凭有效期内的临时居民身份证或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注明有效期限的临时身份证明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三、考生可携带钢笔或铅笔进入考点，严禁携带手机等无线通讯工具、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以及学习资料等物品进入考点。不允许带入考点的考生私人物品，在考生首次安检时，按照考点要求统一存放、管理。考生应将水瓶、水杯等按照考点要求放在指定位置，禁止带入机考考场。
四、本次机考监考员下达开始答题指令后，考生方可开始答题。考试正式开始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考试结束，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经监考人员发出离场指令后，考生方可按指定的路线离开试室。出场后，考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五、考生所有阅读试题、答题操作均在电脑设备上进行。考试过程中，出现系统故障、设备故障、供电故障等特殊情况时，考生须举手，由机考监考员判断原因，并按照相关规范进行处理。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考生不得向机考监考员询问。
六、考生在考场内应保持安静，不准随意离位走动，不准喧哗、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得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得传抄答案，不得传递文具、物品等，不得将草稿纸等带出考场，不得擅自关闭考试终端、退出考试系统、调整考试终端显示屏摆放位置和角度、搬动考试终端主机箱、更换键盘和鼠标等外接设备，不得在考试终端上插入硬件和安装软件。如身体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考试工作人员和机考监考员。
七、考试期间，考生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如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或者有伪造证件、使用电子设备等违纪作弊行为的，将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处理办法》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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